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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407 号 

 

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11月 28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股价异动公告》称，

你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1月 25日、26日连续 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

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%。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、优化产业结构，你

公司正在筹划收购某公司股权事项，该公司业务领域为：非金属选矿；

矿产品加工、销售。而你公司 2021年 8月 5日披露的《关于签署股

权收购意向协议的进展暨关联交易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拟以自有资金

收购共青城强强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江西省宜丰县同安

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同安”）51%股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： 

1．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收购江西同安 51%股权的具体进展情况

及后续时间安排，你公司是否及时、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收购股

权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及终止实施的风险，如是，请说明详情并及时、

充分揭示风险。 

2．说明你公司《关于公司股价异动公告》中所称“公司正在筹

划收购某公司股权事项”的具体所指，以及未能披露筹划收购某公司

股权所有交易要素的原因，你公司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是否存在炒作股价的动机，并按照本所公告格式等相关规定，补充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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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你公司拟收购某公司股权的交易标的及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

况。 

3．结合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、资金实力、经营战略等因素，说

明你公司收购某公司股权的主要考虑与必要性，是否与现有业务具有

协同效应，同时分析开展该业务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，并对存在的不

确定性及时进行充分风险提示。 

4．说明你公司收购某公司股权事项的信息保密工作情况，是否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漏情形，同时向我部提

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5．核查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

其直系亲属近 3个月以来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

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，未来 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。 

6．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存

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7．核实确认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如是，

请具体说明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1年 12月 2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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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11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